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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11月公告招領遺失物清冊 

序

號 

拾得物內容 

(品名、特徵、數量) 

拾得地點 拾得日期 物品分類及編碼 
備

註 

1 透明水壺 公共鋼琴後方座位區 111.11.01 A2211020003  

2 黑色保溫瓶(蜘蛛人杯袋) 音樂廳觀眾席 111.11.03 A2211030007  

3 粉紅色水壺(張簡O柔) 歌劇院觀眾席 111.11.04 A2211040008  

4 深藍色上衣 表演廳觀眾席 111.11.03 A2211050009  

5 爭鮮公關餐券 音樂廳觀眾席 111.11.04 C2211060010  

6 木頭印章 1 個(姓名:熊 O 玲) 音樂廳觀眾席 111.11.06 A2211070014  

7 黑色鴨舌帽 歌劇院觀眾席 111.11.06 A2211070015  

8 紅色格紋筆袋(含現金) 花圃石椅 111.11.08 C2211080017  

9 現金 東側花圃百葉箱前 111.11.09 C2211090018  

10 灰色兔子玩偶 音樂廳觀眾席 111.11.10 A2211100019  

11 
護手霜 

(PAWPAW OINTMENT) 
 音樂廳觀眾席 111.11.10 A221110002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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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
記名一卡通 馬 O 池 

卡號：157****9845 
戶外廣場1樓 111.11.11 C2211120021  

13 
悠遊卡 (無記名) 

 卡號：759****648 
西側露臺 111.11.13 C2211140023  

14 黃色水晶手鍊 B1女廁 111.11.13 A2211140024  

15 
正交企業有限公司 

(乙炔、氧氣)安全資料表 
捷運站6號出口旁 111.11.17 A2211180028  

16 
悠遊卡(無記名) 

卡號：273****870 
3樓服務中心旁 111.11.20 C2211200035  

17 角落生物吊飾(鵝黃色) 戲劇院觀眾席 111.11.22 A2211230036  

18 
記名一卡通(周O秀) 

卡號：161****9171 
音樂廳前廣場 111.11.23 C2211240039  

19 藍色漁夫帽 3樓服務中心前女廁 111.11.24 A2211250040  

20 現金 東側警衛室旁 111.11.26 C2211260041  

21 黑紫色格紋外套 戲劇院觀眾席 111.11.27 A2211270043  

22 黑色皮套 戲劇院觀眾席 111.11.27 A2211270044  

23 
記名一卡通(許 O 榮) 

卡號：153****5133 
都會公園 111.11.27 C2211280045  

24 

 一箱衣物(含外套、帽子、水瓶、髮圈、

眼鏡、一卡通*2 張和 i-cash*1 張 ) 

一卡通卡號：329****0969(無記名) 

一卡通卡號：332****8978(無記名) 

icash2.0 73111902****7224(無記名) 

3樓辦公室 111.11.25 A221128004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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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 

悠遊卡 13 張 (無記名) 

悠遊卡卡號：91220149****3621 

悠遊卡卡號：91220179****3329 

悠遊卡卡號：91220159****9402 

悠遊卡卡號：91220159****8534 

悠遊卡卡號：53****6546 

悠遊卡卡號：12****20 

悠遊卡卡號：942****47 

悠遊卡卡號：75****3980 

悠遊卡卡號：60****4563 

悠遊卡卡號：71****1469 

悠遊卡卡號：17****8720 

悠遊卡卡號：63****1103 

悠遊卡卡號：54****2310 

3樓辦公室 111.11.15 C221128004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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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卡通8張 (無記名) 

一卡通卡號：349****8234 

一卡通卡號：350****6556 

一卡通卡號：742****6536 

一卡通卡號：311****7554 

一卡通卡號：736****2817 

一卡通卡號：003****4143 

一卡通卡號：235****9536 

一卡通卡號：334****2155 

3樓辦公室 111.11.15 C2211280048 

 

27 電子錶(黑色與螢光綠色) 音樂廳(藝企學) 111.11.28 A2211280049  

28 黑色藍芽耳機(單邊) 音樂廳觀眾席 111.11.29 A2211300052  

備註 

物品分類別： 

A：遺失物價值在新臺幣500元(含)以下者。 

B：遺失物價值超過新臺幣500元者。 

C：現金、有價證券(不含抵用券)、證件(如身分證、健保卡、識別證、會員卡等)、電子票證(如悠遊

卡、一卡通、icash等)、信用卡。 

編碼原則：分類別+西元年末2碼+拾獲日期+順序編號。 

 


